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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从市

医疗保障局获悉，参保人员患有

危重疑难疾病，应统筹区内医疗

技术、设备条件限制不能诊治，

需要到统筹区外治疗的，可以办

理转外就医备案手续。

符合转外就医条件的参保

人 员 ，确 需 到 统 筹 区 外 就 医

的，应到参保地规定的转诊定

点 医 院 办 理 转 诊 手 续 。 由 转

诊定点医院为参保人出具《菏

泽 市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转 外 就 医

备案表》，并通过系统、电话、

传 真 或 微 信 等 便 捷 方 式 告 知

参 保 地 医 保 经 办 机 构 办 理 备

案。

参保人未办理转外就医手

续，自行外出就医所发生的医疗

费用，符合医保报销政策范围内

的费用是可以报销的，医疗待遇

按规定提高个人自负比例。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淑娅 通讯员 陈培勇）成

武一危重病人急需到单县中心医

院就诊，接到求助后，单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开道护送，7.1公里

仅用了 7 分钟，让病人及时就诊

提供了便利。

9月 12日 10时 50分许，单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电话求助，

成武县有一位危重病人，急需到

单县中心医院就诊，请求开道护

送。

接到求助后，单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立即安排城区民警护送。

当日上午 11时许，民警顺利接到

载着病人的车辆后，立即开道护

送，打开警灯、拉响警笛，通过喊

话器不断提醒前方车辆让行，迅

速通过单县西外环路，进入城

区。同时，通过对讲机与沿途各

路口执勤民警联系，提前调整红

绿灯，为载着病人的车辆开辟出

一条“生命通道”。

经过单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

紧急援助，载着病人的车辆从

518国道单县三官庙路段顺利到

达单县中心医院，7.1 公里的路

程，仅用了 7分钟，为病人争取了

宝贵的救治时间。

第二天，患者儿子给民警发

来了感谢短信：感谢你们对我母

亲的及时救助，作为儿子的我向

你们表示感谢，我会记住你们的

恩情。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秀珉做客“政务服务热线”，与群众交流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
“分段计算，累加支付”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敏静

9月15日，市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崔秀珉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做客“政务服务热
线”，对退休职工参保、职工住院起付线等问题进
行了介绍，并现场接听来电，回答群众提出的问
题。

大额医疗社会救助金，每人每年72元一次性缴纳

在做客“政务服务热线”当

天，崔秀珉对破产企业职工个人

要代缴单位部分大病费用的原

因予以介绍。

根据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菏泽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实 施 办 法》（菏 政 发〔2016〕19
号）第 34 条规定，实行大额医

疗社会救助制度。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

都 应 当 参 加 大 额 医 疗 社 会 救

助。

大额医疗社会救助金由用

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共同负担，无

用人单位的由参保人员全部负

担。用人单位为在职职工和退

休人员按每人每年 72元标准一

次性缴纳，参保人员按每人每年

72元标准一次性缴纳；一个医疗

年度内，大额救助金最高支付限

额为 420000元。

大额医疗社会救助金筹资

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可根据收

支情况适时调整。破产企业职

工，因单位已经不存在，除与单

位有约定的情况外，需由个人全

部承担。

未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可在户籍所在地参保

退休职工未参加职工医疗

保险，应该如何参保呢？牡丹晚

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得知，《关于

印发菏泽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三

条规定，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费和

大额医疗社会救助金补缴，用人

单位和个人应当连续足额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社

会救助金，暂行办法规定我市职

工医疗保险费的补缴时机是职

工退休待遇批准时或职工医疗

保险产生中断时。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未达到政策规定的缴费

年限，可一次性补缴至规定缴费

年限，也可随在职职工进行缴

费，待达到规定的缴费年限后，

进行年限认定，自退休待遇批准

的次月起，不再缴纳职工医疗保

险，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遇。

6 月 30 日，山东省医保局、

财政厅、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

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有关工作的通知》（鲁医

保发〔2020〕47 号）第六条规定，

自 9 月 1 日起，按照规定已办理

退休手续、且退休时未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可在户籍

所在地的县（市、区）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职工住院从第三次起不再设起付标准

我 市 职 工 住 院 起 付 线 规

定，在一个医疗年度内，按照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的 不 同 级 别 制

定 不 同 的 统 筹 基 金 的 起 付 标

准。首次在一、二、三级医疗

机构住院，统筹基金起付标准

分别为 300 元、500 元、700 元；

第 2 次住院的起付标准分别下

降 100 元；从第三次起，不再设

起付标准。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在

起付标准以上，最高限额支付以

下部分，个人首先自付一定的比

例后，再由统筹基金支付，实行

“分段计算，累加支付”的办法:
起付标准以上至 100000 元（含

100000元），在职人员个人首先

自 付 比 例 为 13% ；100001-
130000 元，在职人员个人首先

自付比例为 10%。退休人员比

以上规定的在职人员的个人首

先自付比例分别相应降低 4 个

百分点。大额医疗救助个人自

付比例为 13%。

参保人未办理转外就医手续，个人自负比例将提高

交警护送危重病人就医，
7公里仅用7分钟


